
臺北市政府 106.07.21.  府訴三字第 106001221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訴願人因違反消防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6年 3月 13日北市消預字第 10631299300

號

裁處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原處分機關所屬第一救災救護大隊萬華中隊於民國（下同）106年 1月 23日至訴願人經營之「

○○小吃店」（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路○○號○○樓）實施消防安全檢查，並製作「

使用液化石油氣容器連接燃氣設施之場所檢查紀錄表」及「消防安全檢查紀錄表」，查認系

爭場所消防安全缺失如下：「（一）儲存液化石油氣共 270公斤（50公斤 3桶及 20公斤 6桶

）

，逾法定總儲氣量 80公斤。（二）液化石油氣容器串接使用共 120公斤（50公斤 2桶及 20公

斤

1 桶），其安全設施所涉違規事項包括：1.未設置嚴禁煙火標示、2.滅火器壓力不足、3.未

有防止傾倒之固定措施、4.未設置防止日光直射措施、5.未設置氣體漏氣警報器。」案經原

處分機關第一救災救護大隊萬華中隊製作談話紀錄後，原處分機關乃開立 106年 1月 23日舉發

違反消防法案件通知單（編號：BA00611及 BA00612）告發訴願人。嗣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

違反消防法第 15條及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第 73條及第 73

條之 1之規定，就其儲存液化石油氣及液化石油氣容器串接使用核認係屬 2件違規行為，爰依

消防法第 42條規定，以 106年 3月 13日北市消預字第 10631299300號裁處書各處訴願人新臺

幣

（下同）3萬元，合計 6萬元罰鍰。訴願人不服，於 106年 3月 31日向本府提起訴願，5月 9

日補

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消防法第 2條規定：「本法所稱管理權人係指依法令或契約對　各該場所有實際支配

　　管理權者；其屬法人者，為其負責人。」第 3條規定：「消防主管機關︰......在直轄

　　巿為直轄巿政府......。」第 6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



　　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之標

　　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 15條規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應依其容

　　器、裝載及搬運方法進行安全搬運；達管制量時，應在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以安全方

　　法進行儲存或處理。前項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範圍及分類，製造、儲存或

　　處理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之設置標準，儲存、處理及搬運之安全管理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但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製造、

　　儲存、處理或搬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訂有安全管理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第 42條規定：「第十五條所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

　　，其位置、構造及設備未符合設置標準，或儲存、處理及搬運未符合安全管理規定者，

　　處其管理權人或行為人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者，得

　　連續處罰，並得予以三十日以下停業或停止其使用之處分。」

　　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2條規定：「本法第三條所定消防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縣（市

　　）政府，由消防局承辦......。」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第 73條規定：「液化石油氣販

　　賣場所儲放之液化石油氣，總儲氣量不得超過一二八公斤。液化石油氣備用量，供營業

　　使用者，不得超過八十公斤；供家庭使用者，不得超過四十公斤。」第 73條之 1規定：

　　「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串接使用量不得超過一千公斤，其安全設施並應符合下列規定：一

　　、串接使用量在八十公斤以上未滿一百二十公斤者：（一）容器應放置於室外。但放置

　　於室外確有困難，且設置防止氣體滯留之有效通風裝置者，不在此限。（二）有嚴禁煙

　　火標示及滅火器。（三）場所之溫度應經常保持攝氏四十度以下，並有防止日光直射措

　　施。（四）容器直立放置且有防止傾倒之固定措施。二、串接使用量在一百二十公斤以

　　上未滿三百公斤者，除應符合前款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一）容器與用火設備

　　保持二公尺以上距離。（二）設置氣體漏氣警報器......。」

　　各級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處理注意事項第 1點規定：「為辦理消防

　　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條、第四十二條及第四十二條之一規定之案

　　件，特訂定本注意事項。」第 2點第 1款規定：「消防法第六條第一項消防安全設備....

　　..有關檢查規定如下：（一）領有使用執照之場所，得依危險程度分類列管檢查；其不

　　合規定事項，依消防法相關規定處理。」第 3點規定：「依據消防法......第四十二條

　　前段......裁處之案件，不須經限期改善之程序，應逕行舉發並裁處。」第 4點第 2款規

　　定：「限期改善、舉發及裁處時應依違反事實及法規認定之，並注意下列程序之合法、

　　完整：......（二）......裁處時依違規情形，把握適當、公平、效果三原則，依表一

　　至表十之裁處基準表，慎選量罰......。」

　　表九　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有關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



　　　　　法裁處基準表

　　┌──┬─────┬──────┬────┬────┬────┬─────┐

　　│適用│違規＼次數│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第 4次　 │備考（單位

│

　　│法條│　情形＼　│　　　　　　│　　　　│　　　　│以上　　│：新臺幣）│

　　├──┼─────┼──────┼────┴────┴────┼─────┤

　　│消防│違反公共危│4萬元以上 7萬│7萬元以上 10萬元以下　　　　 │經處罰鍰後│

　　│法第│險物品及可│元以下　　　│　　　　　　　　　　　　　　│仍不改善者│

　　│42條│燃性高壓氣│　　　　　　│　　　　　　　　　　　　　　│，得連續處│

　　│　　│體設置標準│　　　　　　│　　　　　　　　　　　　　　│罰，並得予│

　　│　　│暨安全管理│　　　　　　│　　　　　　　　　　　　　　│以 30日以下│

　　│　　│辦法第 77條│　　　　　　│　　　　　　　　　　　　　　│停業或停止│

　　│　　│或第 78條第│　　　　　　│　　　　　　　　　　　　　　│其使用之處│

　　│　　│2 項　　　│　　　　　　│　　　　　　　　　　　　　　│分。　　　│

　　│　　├─────┼──────┼────┬────┬────┤　　　　　│

　　│　　│嚴重違規　│4萬元以下　 │8萬元以 │10萬元以│10萬元以│　　　　　│

　　│　　│　　　　　│　　　　　　│下　　　│下　　　│下　　　│　　　　　│

　　│　　├─────┼──────┼────┼────┼────┤　　　　　│

　　│　　│一般違規　│3萬元以下　 │3萬元以 │6萬元以 │10萬元以│　　　　　│

　　│　　│　　　　　│　　　　　　│下　　　│下　　　│下　　　│　　　　　│

　　│　　├─────┼──────┼────┼────┼────┤　　　　　│

　　│　　│輕微違規　│2萬 4,000元以│2萬元　 │4萬元以 │10萬元以│　　　　　│

　　│　　│　　　　　│下　　　　　│　　　　│下　　　│下　　　│　　　　　│

　　└──┴─────┴──────┴────┴────┴────┴─────┘

　　內政部 103年 3月 20日內授消字第 1030822025號函釋：「主旨：為液化石油氣容器串接

使

　　用場所違反『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第 73條之 1，

　　其裁處基準適用方式如說明二......二、因應液化石油氣容器串接使用場所已屬可燃性

　　高壓氣體處理場所範疇，故針對違反第 73條之 1相關規定者，應依其違反事項屬性（安

　　全距離、構造、設備及安全管理等）判別為嚴重、一般或輕微違規，說明如下：......

　　（二）一般違規：1、違反同條第 1項第 1款第 1目，容器放置於室內，惟未設置防止氣體

　　滯留之有效通風裝置者。2、違反同條第 1項第 1款第 2目，未設置嚴禁煙火標示或滅火器

　　者。3、違反同條第 1項第 1款第 3目後段，場所未設置防止日光直射措施者。4、違反同



　　條第 1項第 1款第 4目後段，未設置防止容器傾倒之固定措施者。5、違反同條第 1項第 2

款

　　第 2目，串接使用量達 120公斤以上，未設置氣體漏氣警報器者。6、違反同條第 1項第 3

　　款第 2目，串接使用量達 300公斤以上，未設置自動緊急遮斷裝置者。7、違反同條第 1項

　　第 3款第 3目，串接使用量達 300公斤以上且容器放置於室外，惟未設有柵欄或圍牆，或

　　上方未以輕質金屬板或其他輕質不燃材料覆蓋並距離地面 2.5公尺以上者......。」

　　臺北市政府 104年 5月 8日府消預字第 10433220200號公告：「主旨：公告消防法所定本

府

　　權限事項，自中華民國 104年 5月 8日起，委任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辦理。......公告事項

　　：一、本府將消防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業務，部分委任本府消防局，以該局名義執行

　　之。二、委任事項詳如附件。」

　　「消防法」主管機關委任消防局名義執行事項（節略）

　　┌──┬───────────────────────┬───────┐

　　│項目│委任事項　　　　　　　　　　　　　　　　　　　│委任條次　　　│

　　├──┼───────────────────────┼───────┤

　　│15　│違反本法之查察、行政處分及獨立告訴、移送處理等│第 42條　　　　│

　　│　　│事項。　　　　　　　　　　　　　　　　　　　　│　　　　　　　│

　　└──┴───────────────────────┴───────┘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於商店後側防火巷所放置之液化石油串接使用 50公斤 2桶及 20公斤 1桶，總

重

　　　　量並未超過 120公斤，且其放置地點亦為室外巷道；次其於防火巷放置液化石油氣 5

　　　　0公斤 3桶及於廚房放置 20公斤 6桶部分，並非全部實桶，而有部分空桶；復依行政

　　　　程序法第 102條規定，行政機關於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權利之行政處分前，應

　　　　給予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惟 106年 1月 23日舉發違反消防法案件通知單（編

　　　　號：BA00611及 BA00612）並未載明訴願人應於何期限前提出陳述意見。

　（二）本件兩項違規行為係訴願人以同一意思表示，而於同一時間及地點所為之同一行為

　　　　；再依各級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處理注意事項附表九規定，本

　　　　件合計 6萬元罰鍰已逾第 1次輕微案件之裁罰額度；另上開注意事項第 3點所定，不

　　　　經限期改善程序即逕行舉發並裁處部分，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條規定有違。

三、原處分機關檢查人員於事實欄所述時、地，實施消防安全檢查，發現系爭場所有事實欄

　　所述消防安全不符合規定之事實，有原處分機關第一救災救護大隊萬華中隊談話紀錄、

　　原處分機關 106年 1月 23日使用液化石油氣容器連接燃氣設施之場所檢查紀錄表及消防安



　　全檢查紀錄表、106年 1月 23日舉發違反消防法案件通知單（編號：BA00611及 BA00612

）

　　及採證照片 10幀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予以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其於商店後側防火巷所放置之液化石油串接使用 50公斤 2桶及 20公斤 1桶

，

　　總重量並未超過 120公斤，且其放置地點亦為室外巷道；於防火巷放置液化石油氣 50公

　　斤 3桶及於廚房放置 20公斤 6桶部分，並非全部實桶，而有部分空桶；復依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規定，行政機關於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權利之行政處分前，應給予處分相對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惟 106年 1月 23日舉發違反消防法案件通知單並未載明訴願人應於何

　　期限前提出陳述意見；又本件兩項違規行為係訴願人以同一意思表示，於同一時間及地

　　點所為之同一行為；再依各級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處理注意事項附

　　表九規定，本件合計 6萬元罰鍰已逾第 1次輕微案件之裁罰額度；另上開注意事項第 3點

　　所定，不須經限期改善程序即逕行舉發並裁處部分，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條規定有違

　　云云。按液化石油氣備用量，供營業使用者，不得超過 80公斤；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串接

　　使用安全設施應符合相關規定，分別為依消防法第 15條授權訂定之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

　　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第 73條及第 73條之 1所明定。查訴願人液化石油氣

　　容器串接使用共 120公斤（50公斤 2桶及 20公斤 1桶），其安全設施所涉違規事項，依

公

　　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第 73條之 1之規定，共有事實欄

　　所述 1.未設置嚴禁煙火標示、2.滅火器壓力不足、3.未有防止傾倒之固定措施、4.未設

　　置防止日光直射措施、5.未設置氣體漏氣警報器等 5項違規項目，是並非僅將其串接使

　　用之 120公斤液化石油氣容器置於室外即為合法；又依原處分機關所附採證照片影本及

　　說明所示，訴願人於防火巷及廚房儲存液化石油氣共 270公斤部分，均係未經使用，而

　　尚有安全套模存在之液化石油氣，是訴願人所稱存有部分空桶之情形，與上開事證不符

　　，且未具體舉證以實其說，核不足採；另查本件原處分機關 106年 1月 23日舉發違反消防

　　法案件通知單（編號：BA00611及 BA00612）之註四均載明：「接到本單當日起 10日內得

　　向本局第一大隊（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泉州街 40號 4樓）提出意見陳述書，如逾期未提

　　出者，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三項規定，視為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並無未予

　　訴願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或未載明應行提出意見之時點。

五、又依本件原處分機關 106年 1月 23日舉發違反消防法案件通知單（編號：BA00611及

BA006

　　12）所示，儲存液化石油氣共 270公斤（50公斤 3桶及 20公斤 6桶），逾法定總儲氣量

80



　　公斤係違反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第 73條之規定；至

　　液化石油氣容器串接使用共 120公斤（50公斤 2桶及 20公斤 1桶），其安全設施所涉違

規

　　事項計有事實欄所述 5項情形係違反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

　　理辦法第 73條之 1之規定；顯見訴願人本件 2項違規行為係違反不同之行政管制規定，而

　　依上開舉發違反消防法案件通知單及採證照片所示，儲存液化石油氣及液化石油氣容器

　　串接使用之違規地點除訴願人營業場所─「○○小吃店」（地址：臺北市萬華區○○○

　　路○○號○○樓）之廚房外，亦包括該場所後方之防火巷。是以，考量系爭法規範評價

　　之個別設計及違規地點之差異性所生受侵害法益之不同可能與法律效果之個別歸屬等原

　　因，容難認定訴願人就不同構成要件之實現行為係屬一行為而致系爭處分違反一事不二

　　罰原則；再依各級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處理注意事項表九之違反消

　　防法第十五條有關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裁處基準表

　　附註三所示，違反該辦法第 73條規定者即屬一般違規而非輕微違規事項。復依內政部 10

　　3年 3月 20日內授消字第 1030822025號函釋所示，違反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

設

　　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第 73條之 1第 1項第 1款第 2目、第 3目後段、第 4目後段及同條

項第

　　2款第 2目者，核屬一般違規而非輕微違規事項；另消防法第 42條規定並未有對於違規行

　　為人先予限期改善之機會，為辦理消防法第 42條等規定之案件而訂定之上開注意事項未

　　有依限改善再予處罰之規定，當無訴願人所稱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條規定之問題。

　　是訴願主張，不足採憑。從而，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定、解釋函令及裁處基準表，就 2

　　項違規行為，合計處訴願人 6萬元罰鍰，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劉　昌　坪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21　　　　　日

　　　　　　　　　　　　　　　　　　　　　　　　　　　　　　　　市長　柯文哲

　　　　　　　　　　　　　　　　　　　　　　　　　　　　　法務局局長　袁秀慧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提起行政訴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 1段 248號）


